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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规范由国家铁路局设备监督管理司提出，由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归口。

请注意本规范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规范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规范起草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唐山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黄振莺、胡文强、李新康、翟洪祥、周洋、张海源、马昆淇。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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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机车受电弓 粉末冶金滑板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电力机车受电弓粉末冶金滑板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的要求。工厂检查适用

于需要验证工厂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设备工装、监视测量设备、零部件和材料等要求的检查。产品

抽样检验适用于行政许可、产品认证、监督抽查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的检验检测，包括

抽样、检验、结果判定、报告出具等。行政许可、产品认证（初次/复评）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

符合性时，按型式检验项目检验。监督抽查按照特定的监督抽查要求选取检验项目。产品认证的日

常监督检测按监督检测项目进行。其他目的或用途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规范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T 5163—2006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 密度、含油率和开

孔率的测定

GB/T 5319—2002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横向断裂强度的测定

GB/T 7964—2020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室温拉伸试验

GB/T 9096—2025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夏比冲击试验方法

GB/T 9097—2016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表观硬度和显微硬度的测定

TB/T 1842.1—2002 电力机车受电弓滑板 粉末冶金滑板

TB/T 1842.1—2002/XG1—2008 《电力机车受电弓滑板 粉末冶金滑板》第 1号修改单

3 工厂检查

3.1 专业技术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

3.1.1 生产企业应具备可持续保证产品质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相应人员培训、人员

资质等需满足产品质量保证需求。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要求

序号 专业类别 人员要求 备注

1 专业技术人员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冶金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

不少于 3 人
大学本科、3年及以上专

业工作经历或中级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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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应与企业委托产品范围相一致。专业类别中，可以是所学专业并取得相应

专业学位，或者所从事专业并获得相关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适龄的注册

在职人员，由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

3.1.3 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人员是指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相关工作满 2 年、大

学本科毕业从事相关工作满 5 年、大专毕业从事相关工作满 7 年以及取得初级职称工作满 4 年的技

术人员，高级人员是指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博士研究生毕业从事相关工作满 2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

从事相关工作满 7 年、大学本科毕业从事相关工作满 10 年以及取得中级职称工作满 5 年的技术人

员。关键岗位人员包含检查人员、无损检测人员等关键工序和特殊过程的操作人员。

3.1.4 允许高级人员代中级人员。

3.2 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

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必备生产设备（含工艺装备）和检验检测设备（含计量器具）应分别符合

表2和表3的规定。

表 2 生产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设备能力 准确度/分度值

1 混料机 — — —

2 压力机 — — —

3 烧结炉或炭化设备 — — —

表 3 检验检测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材料冲击试验机 0 J～50 J 0.1 J —

2 布氏硬度计 HBW 10/1000：30～200 1
HBS 已废止，

由 HBW 代替

3 电阻测量装置 0 μΩ～200 μΩ 0.01 μΩ —

3.3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应满足表 4 的要求。

控制项目发生变化时获证企业需提出认证变更申请。

表 4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

2 关键岗位人员

粉末压制操作工、材料烧结操作工 不少于 2 人
特殊过程操作人员需持

岗位操作授权书
—

原材料检验员、过程检验员、成品

检验员
不少于 3 人

检查人员具有 3年及以

上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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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序号 零部件/材料名称 标准编号或技术要求 控制项目

电力机车受电弓

粉末冶金滑板

1 铜粉 — 规格牌号

2 铁粉 — 规格牌号

1：控制项目发生变化时委托人需提出认证变更委托并备案。

2：序号 1、2项目变更时需进行型式检验。抽取 10 条滑板，抽样基数不少于 100 条。

4 产品抽样检验

4.1 检验依据

GB/T 5163—2006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 密度、含油率和开

孔率的测定

GB/T 5319—2002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横向断裂强度的测定

GB/T 7964—2020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室温拉伸试验

GB/T 9096—2025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夏比冲击试验方法

GB/T 9097—2016 烧结金属材料（不包括硬质合金）表观硬度和显微硬度的测定

TB/T 1842.1—2002 电力机车受电弓滑板 粉末冶金滑板

TB/T 1842.1—2002/XG1-2008 《电力机车受电弓滑板 粉末冶金滑板》第 1号修改单

4.2 产品抽样

4.2.1 抽样方案

4.2.1.1 产品抽样数量及要求应满足表 5 的要求。

表5 抽样数量及要求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型式检验 10 100

监督抽查 20（检验样品 10 件，备用样品 10 件） 100

监督检测 6 60

1.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在监督抽查时，生产企业抽样少于抽样基数要求时，以实际库存数量为基数

抽取样品；其他情况按抽样基数要求抽样。

2.产品监督抽查时，具体抽样数量可根据检验项目进行调整，应抽取与抽样型号、规格及数量相同的备用样

品。

4.2.1.2 产品认证抽样除满足 4.2.1.1 要求外，还需满足下列要求：

a）初次认证时，抽取所申请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认证检测。

b）复评时，认证单元内抽取具有代表性或广泛应用的规格型号进行认证检测。

c）监督检测时，认证单元内抽取任一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检测或与扩项检测相结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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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认证检测可采信1年内国家铁路局产品监督抽查检测结果。

4.2.2 抽样地点

生产企业或用户（产品认证时，由认证机构确认用户现场）。

4.2.3 抽样要求

4.2.3.1 抽样人员应当按照抽样方案进行随机抽样，并记录抽样信息，抽样的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

机数表等方法产生，抽样人员不少于 2 名（产品认证时，抽样工作由认证机构或其委托的检验检测

机构的人员进行（不含承担此项检测任务的检验检测机构））。

4.2.3.2 样本应是抽样前 1 年内生产的并经过检验合格、未经使用的产品。

4.2.3.3 抽样人员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样品进行封样，保证样品真实、完整、有效。样品应按约定的

时间和方式送至指定的检验检测地点。

4.3 检验条件

4.3.1 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环境条件应按所依据的TB/T 1842.1—2002规定的试验条件执行。

4.3.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应满足表6的要求。

表 6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序号 仪器仪表及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误差

1 游标卡尺 0 mm ～ 300 mm 0.02 mm —

2 外径千分尺 0 mm ～ 25 mm 0.01 mm —

3 万能角度尺 0 °～ 320 ° 2 ' —

4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Ra 1.6 μm ～ Ra 12.5

μm
— —

5 电子天平 0 g ～ 100 g 0.0001 g —

6 布氏硬度计 HBW 10/1000：30～200 1 HBS 已废止，由 HBW 代替

7 数字万用表 0 mV ～ 100 mV 0. 001 mV —

8 材料冲击试验机 0 J～50 J 0.1 J —

9 材料试验机 0 kN ～ 100 kN ±1 % —

10 磨耗试验台
0 km/h ～ 500 km/h

0 A ～ 1000 A

±1 %

±1 %
—

11 电子秤 0 kg ～ 10 kg 0.001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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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使用前，应检查其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是否具有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规定要求方可使用。

4.4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4.4.1 检验规则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

4.4.2 监督检测是指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一般在两次型式检验之间进行。

4.4.3 现场检查是指无法进行检测的技术条款，进行现场检查确认，逐条确认企业提供的证据满足

标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的要求。现场检查时，检验员应对被抽样企业提供的符合性证据进行确认，

记录并收集支持性证据，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现场遵守相同要求。检验过程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

方式保存证据。

4.5 试验方法

4.5.1 尺寸、外观检查

对滑板外观进行目视检查，对滑板的外形尺寸选用适当的量具进行测量。表面粗糙度采用比较

法或仪器进行检查。

4.5.2 体积密度

从滑板本体取样，试样体积不小于1.5 cm³。先将试样充分干燥后，在空气中称量其初始质量m1；

随后对试样表面进行密封涂层处理（防止水进入开孔隙），采用浮力法测量试样完全浸入水中的质

量m2。被测试样不得少于3个，结果取其算术平均值。体积密度按如下公式计算。

� =
�1�0

�1 − �2

式中：d 为试样体积密度(g/cm
2
)；m1 为试样在空气中的质量(g)；m2 为有涂层试样在水中的质量

(g)；d0 为水的体积密度(g/cm
3
)。

4.5.3 布氏硬度

将整条滑板作为试样，表面加工至粗糙度不大于3.2 μm。使用布氏硬度计，采用直径10 mm硬

质合金压头（HBW），施加9807 N试验力。在整条滑板上均匀选取5 个不同位置进行测量，结果取其

算术平均值。

4.5.4 20 ℃电阻率

采用双臂电桥（四端法）测量滑板的电阻率。试验施加电流I 为3 A～5 A，电流端与电位端之

间的距离不小于10 mm，测量并读取电位针间的电压降U。试验环境温度严格控制在20 ℃±1 ℃。被

测试样不得少于3 个，结果取其算术平均值。电阻率按如下公式计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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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为电阻率(μΩ·m)；U 为电位针间电压降(mV)；I 为通过试样的电流(A)；b 为试样

厚度(mm)；W 为试样宽度(mm)；Lμ 为电位针间距离(mm)。

4.5.5 冲击韧性

从滑板本体取样，加工制备为无缺口冲击试样，试样尺寸为10 mm×10 mm×55 mm。使用摆锤式

冲击试验机，将试样置于支座上进行冲击试验，记录试样断裂时吸收的冲击能量E 。被测试样不得

少于3 个，结果取其算术平均值。冲击韧性按如下公式计算。

� =
�
�

式中：a 为冲击韧性(J/cm
2
)；E 为冲击能量(J)；A 为试样冲击受力面积(cm

2
)。

4.5.6 抗拉强度

从滑板本体取样，加工制备为两端带螺纹的圆形短拉伸试样，有效标距长度为32 mm。使用材料

万能试验机对试样施加轴向拉力，直至试样断裂，记录最大拉伸力Fm 。被测试样不得少于3 个，结

果取其算术平均值。抗拉强度按如下公式计算。

�� =
��

�0

式中：Rm 为抗拉强度(MPa)；Fm 为拉断试样所施加的最大力(N)；S0 为试样标距部分的原始

横截面积(mm
2
)。

4.5.7 抗弯强度

从滑板本体取样，加工制备为30 mm×6 mm×12 mm的抗弯试样。采用三点弯曲方法进行试验，

将试样置于支座上，在跨距中点缓慢而平稳施加载荷，记录试样断裂时的负荷Ft 。被测试样不得少

于3 个，结果取其算术平均值。抗弯强度按如下公式计算。

�� =
3���
2�ℎ2

式中：Rt 为抗弯强度(MPa)；Ft 为试样断裂时的负荷(N)；L 为支点间距离(mm
2
)；b为试样

宽度(mm)；h为试样厚度(mm)。

4.5.8 滑板自身磨耗比

在磨耗试验机上安装滑板与对应接触线，其中铜基滑板使用CTA120铜合金接触线，铁基滑板使

用GLCN250电力牵引用内包式钢铝接触线。

试验条件：

a)滑板与接触线间的正压力为70 N±1 N；

b)试验电流400 A；



GTJ/JL XXXX—XXXX

7

c)试验速度60 km/h、80 km/h、100 km/h、120 km/h。

滑板高度磨耗比、滑板重量磨耗比按如下公式计算。

滑板高度磨耗比（mm/万机车公里） =
滑板初始高度 − 滑板磨耗后高度

万机车公里

滑板重量磨耗比（g/万机车公里） =
滑板初始重量 − 滑板磨耗后重量

万机车公里

4.5.9 对接触线磨耗比

在与4.5.8滑板自身磨耗比试验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试验前后分别测量计算接触线的截面积，滑

板对接触线磨耗比按如下公式计算。

滑板对接触线磨耗比（mm2/万弓架次） =
接触线初始截面 − 接触线磨耗后截面

万弓架次

4.5.10 重量

使用分度值不大于0.2 g的电子秤对整条滑板进行称量，记录滑板的重量。

4.6 结果判定

4.6.1 型式检验时，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判定检验结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6.2 监督检测时，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7 检验程序

4.7.1 检验前准备工作

4.7.1.1 检验检测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按照标准的规定进行储存，应核查样品的封条、封签

完好情况，检查样品，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判定

产生影响的情况，对样品分别登记上册、编号，及时分配检验任务，进行检验测试。样品的封条、封

签不完好的、签字被模仿或更改的，按相应的规定进行处理。

4.7.1.2 检验人员应按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条件进行检验。产品检验的仪器设备应符合有关规定

要求，并在计量检定/校准周期内正常运行。

4.7.1.3 检验人员如需要使用外部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在使用前应查验其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要求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方可使用。

4.7.1.4 样品开始检验前检验机构应确认样品良好。

检验机构收到样品后，应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

以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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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抽样不规范的样品，检验机构应与抽样机构进行核实，经确认后拒绝接收并书面说明理由，

同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4.7.2 项目检验顺序

4.7.2.1 产品型式检验项目按表7进行。

表7 型式检验顺序及项点

序号 检验项目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7

样品

8

样品

9

样品

10

1 尺寸、外观检查 ① — — — — — — — — —

2 体积密度 ④ — — — — — — — — —

3 布氏硬度 ③ — — — — — — — — —

4 20°C 电阻率 — ① — — — — — — — —

5 冲击韧性 — ② — — — — — — — —

6 抗拉强度 — — ① — — — — — — —

7 抗弯强度 — — — ① — — — — — —

8 滑板自身磨耗比 — — — —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9 对接触线磨耗比 — — — —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10 重量 ② — — — — — — — — —

注 1：表中①②③……表示试验顺序。

注 2：序号 8、9 检验项目在同一个磨耗试验中配对完成，不分先后顺序，均用①标记。

4.7.2.2 监督抽查、监督检测检验项目顺序参照型式检验中对应项目顺序进行。

4.7.3 检验操作程序

4.7.3.1 检验操作严格按规范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周期较长的检验项目，应保持对设定值的控制，

并注意观察试件安装状况，必要时及时调整。

4.7.3.2 检验过程中，发生停电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导致测试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应如

实记录即时情况，报送相关主管部门。

4.7.3.3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应如实记录即时情况，并报送相关

主管部门。

4.7.3.4 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如实填写检验原始记录，保证真实、准确、清晰，不得随意涂改，

并妥善保留备查。检验过程中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4.7.4 检验结束后的处理

4.7.4.1 检验结束后应对被检样品状况、仪器设备状态进行认真检查，并作好记录。



GTJ/JL XXXX—XXXX

9

4.7.4.2 检验后的样品，应标注样品“已检”状态标识。检验结果公布后退还委托单位或企业。

4.8 检测报告

4.8.1 检测报告应当注明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依据标准，应进行单项和综合判定、明确检验

结论。

4.8.2 检测报告应注明产品性质（分为定型产品、新产品）、样品来源（均为抽样）、检验类别（分

为行政许可检测、监督抽查检测、认证检测等）、检验性质（分为新产品鉴定试验（行政许可使用）、

型式检验、部分项目试验）。

4.8.3 检测报告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编号、生产日期、抽样日期以及其他必要的产品溯源信息。

4.8.4 各项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截取的规定应符合表 8的要求。

表 8 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

序号 检验项目 读数值位数
检验结果

备注
位数 单位

1 尺寸检查 □.□□ □.□□ mm —

2 体积密度 □.□□ □.□ g/cm
3

—

3 布氏硬度 □.□ □ — HBS 已废止，由 HBW 代替

4 20 ℃电阻率 □. □ □ μΩ·m —

5 冲击韧性 □. □□ □. □□ J/cm
2

—

6 抗拉强度 □. □ □ MPa —

7 抗弯强度 □. □ □ MPa —

8
滑板自身

磨耗比

高度磨耗比 □. □ □. □ mm/万机车公里 —

重量磨耗比 □. □ □. □ g/万机车公里 —

9 对接触线磨耗比 □.□□□ □.□□□ mm
2
/万弓架次 —

10 重量 □. □□ □. □ kg —

注 1：原则上读数值位数较检验结果位数至少多一位。

注 2：若修约后的结果等于限值，则以全数值形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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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检验规则

A.1 检验规则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A.1 检验规则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

检验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备注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依据标准及条款号

试验方法

对应条款
依据标准及条款号

1

外观检查

外表质量

B.1 TB/T 1842.1—2002 中 5.1 4.5.1 TB/T 1842.1—2002 中 5.1 √ √ — —表面粗糙度

标记

尺寸检查

长

B.1 TB/T 1842.1—2002 中 5.2 4.5.1 TB/T 1842.1—2002 中 5.2 √ √ — —

宽

高

螺孔中心距

角度

2 体积密度 B.2 TB/T 1842.1—2002 中 5.3.1 4.5.2

TB/T 1842.1—2002 中 6.5（测量

方法）

GB/T 5163—2006 中 8（试验方

法）

√ √ — —

3 布氏硬度 B.3 TB/T 1842.1—2002 中 5.3.1 4.5.3

TB/T 1842.1—2002 中 6.6（测量

方法）

GB/T 9097—2016 中 5.1（试验方

法）

√ √ —

HBS 已废

止，由

HBW 代替

4 20 ℃电阻率 B.4 TB/T 1842.1—2002 中 5.3.1 4.5.4 TB/T 1842.1—2002 中 6.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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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

检验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备注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依据标准及条款号

试验方法

对应条款
依据标准及条款号

5 冲击韧性 B.5 TB/T 1842.1—2002 中 5.3.1 4.5.5

TB/T 1842.1—2002 中 6.8（试样

要求）

GB/T 9096—2025 中 7（试验方

法）

√ √ — —

6 抗拉强度 B.6 TB/T 1842.1—2002 中 5.3.1 4.5.6

TB/T 1842.1—2002 中 6.9（试样

要求）

GB/T 7964—2020 中 7（试验方

法）

√ — — —

7 抗弯强度 B.7 TB/T 1842.1—2002 中 5.3.1 4.5.7

TB/T 1842.1—2002 中 6.10（试

样要求）

GB/T 5319—2002 中 5（试验方

法）

√ — —

铜基滑

板无此

项目

8
滑板自身磨

耗比

高度磨耗比
B.8 TB/T 1842.1—2002 中 5.4.1 4.5.8 TB/T 1842.1—2002 中 6.11 √ — — —

重量磨耗比

9 对接触线磨耗比 B.9 TB/T 1842.1—2002 中 5.4.1 4.5.9 TB/T 1842.1—2002 中 6.11 √ — — —

10 重量 B.10 — 4.5.10 TB/T 1842.1—2002 中 6.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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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技术要求

B.1 尺寸、外观检查

滑板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外表面不得有裂纹、氧化、起层、锈蚀和夹杂物。

b)整条滑板应平整，不得有变形。

c)表面粗糙度应不低于6.3 μm。

d)滑板底面（非摩擦面）应打钢印，标识制造厂标记和制造批号。

滑板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和产品图样要求：

a)长度L2基本尺寸为250 mm（Ⅰ型）或270 mm（Ⅱ型），上偏差为0 mm，下偏差为-0.5 mm。

b)宽度基本尺寸为25 mm，上、下偏差均为0.3 mm。

c)高度基本尺寸为10 mm，上偏差为+0.5 mm，下偏差为0 mm。

d)螺孔中心距L1基本尺寸为180 mm（Ⅰ型）或200 mm（Ⅱ型），上偏差为0 mm，下偏差为-0.5

mm。

e)角度基本尺寸为45 °，上偏差为0 °，下偏差为-1 °。

B.2 体积密度

滑板的体积密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铁基滑板体积密度应小于8.0 g/cm³。

b) 铜基滑板体积密度应在7.8 g/cm³～8.2 g/cm³范围内。

B.3 布氏硬度

滑板的布氏硬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铁基滑板布氏硬度应不大于140 HBW 10/1000。

b) 铜基滑板布氏硬度应在60～90 HBW 10/1000范围内。

注：原引用标准中GB/T 9097.1-1988的HBS已废止，自GB/T 9097—2016起，由HBW代替。

B.4 20 ℃电阻率

铁基及铜基滑板的20℃电阻率均应不大于0.35 µΩ·m。

B.5 冲击韧性

铁基及铜基滑板的冲击韧性均应不小于7 J/cm²。

B.6 抗拉强度

滑板的抗拉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铁基滑板抗拉强度应不小于140 MPa。

b) 铜基滑板抗拉强度应不小于12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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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抗弯强度

铁基滑板的抗弯强度应不小于290 MPa，铜基滑板不要求进行抗弯强度试验。

B.8 滑板自身磨耗比

在试验室规定试验条件（正压力70 N±1 N，电流400 A，速度60、80、100、120 km/h）下，滑

板自身磨耗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高度磨耗比：铁基滑板应不大于9.0 mm/万机车公里，铜基滑板应不大于12.0 mm/万机车公

里；

b) 重量磨耗比：铁基滑板应不大于90.0 g/万机车公里，铜基滑板应不大于240.0 g/万机车公

里。

B.9 对接触线磨耗比

在试验室规定试验条件（正压力70 N±1 N，电流400 A，速度60、80、100、120 km/h）下，对

接触线磨耗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铁基滑板对接触线磨耗比应不大于0.042 mm²/万弓架次；

b) 铜基滑板对接触线磨耗比应不大于0.022 mm²/万弓架次。

B.10 重量

滑板的重量应符合产品图样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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